关于开展2021年春季实验室安全现场专项检查的预备通知

各教学学院：

根据教育部《关于组织开展 2021 年度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检查工作的通知》、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关于印发湖南省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考核办法的通知》（湘办法〔2021〕6 号）、湖南省教育厅《关于组织开展 2021 年度本科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检查工作的通知》（湘教通函〔2021〕92 号）精神，为确保我校各实验室的安全运行，维护校园稳定，进一步落实湖南科技学院《关于开展2021年春季实验室安全自查的通知》，经学校研究决定，由教务处、保卫处、科技处等管理部门开展2021年春季实验室安全现场专项检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检查时间

2021年5月17日上午8:30-11:30。
二、检查内容

1. 实验室的使用安全。危险与化学物品的管理，耗材、试剂的储藏与管理，消防设施是否齐全，实验室是否存在安全隐患。

2. 实验室的消防安全。学院消防责任基本情况表（附件2）；实验室安全基本情况表（附件3）；实验室名称、责任人、制度、门牌、警示标语上墙情况。

3. 实验室的运行情况。实验室使用登记、记录是否完整规范；耗材进、出库记录是否规范；实验室水、电、通风及仪器设备运行情况。

4. 实验室的整改情况。教学学院上报的实验室安全自查隐患台账落实情况（检查依据：教学学院上报的《关于开展2021年春季实验室安全自查的通知》（湘科院教发〔2021〕14号）“实验室安全检查隐患自查台账”）。

三、检查方式

由教务处、保卫处、科技处组织对各教学学院实验安全、运行工作进行现场专项检查，检查组由主管校领导任组长，教务处、保卫处、科技处相关负责人为组员。具体安排见附件1。

四、检查结果处理
各组检查完毕，由组长召集检查人员，对检查情况进行意见汇总，提出相应整改措施和要求，及时向学院反馈（填写“2021年春季实验室安全现场专项检查反馈表”附件4）。各教学学院接收到反馈意见，要积极组织相关工作人员进行问题反馈、整改落实，并于2021年5月20日前将整改报告交行政楼411办公室薛晓铂老师处。检查及整改情况将作为学院年终各项实验室考核的参考依据。

五、注意事项

各教学学院要高度重视实验室安全现场专项检查，认真组织并积极配合做好检查工作，特别要注意实验场所的清洁卫生以及实验室相关归档材料的配备，正式检查通知以保卫处联合教务处下发为准。  

附件：
2021年春季实验室安全现场专项检查分组安排表

实验室消防基本情况

实验室消防重点部位基本情况表

2021年春季实验室安全现场专项检查反馈表

                           湖南科技学院教务处

                             2021年5月11日

附件1

2021年春季实验室安全现场专项检查分组安排表

	组别
	组长
	组员
	负责学院
	检查时间
	联络员

	第一组
	李常健
	周晓锋

刘小文
李文
	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
	5月17日上午8:30-11:30
	薛

晓

铂

	
	
	
	土木与环境工程学院
	
	

	
	
	
	传媒学院
	
	

	
	
	
	外国语学院
	
	

	
	
	
	音乐与舞蹈学院
	
	

	
	
	
	理学院
	
	

	
	
	
	体育学院
	
	

	第二组
	吴小林
	黄文

包本刚

龚纯波
	信息工程学院
	5月17日上午8:30-11:30
	张

杰

	
	
	
	智能制造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
	
	

	
	
	
	美术与艺术设计学院
	
	

	
	
	
	旅游与文化产业学院
	
	

	
	
	
	文法学院
	
	


备注：各教学学院具体检查时间由联络员负责沟通安排，并提前通知相关教学学院。 

附件2

学院消防责任基本情况表（用于实验室管理）
	学院名称（盖章）
	

	所在楼栋
	

	学院分管校领导
	

	实验室消防责任人
	
	职务
	院长
	联系电话
	

	实验室消防管理人

（分管院领导）
	
	职务
	
	联系电话
	

	教职工人数
	
	学生人数
	

	消防责任区域
	注：学院管理的各楼栋各楼层

	兼职消防管理人员数量
	                 人 

	实验室名称

	所在楼栋
	门牌号
	责任人

	
	
	
	

	
	
	
	

	
	
	
	

	
	
	
	

	
	
	
	

	
	
	
	

	
	
	
	

	
	
	
	


备注：每间实验室对应一张《实验室安全基本情况表》

附件3
实验室安全基本情况表
	学院名称（盖章）
	

	实验室名称
	

	所 在 位 置
	

	建筑耐火等级
	
	面 积
	㎡

	建 筑 结 构
	
	高 度
	M

	消防安全责任人
	
	职 务
	
	电话号码
	

	安全隐患类别

（根据类别打“√”）
	试剂爆炸
	设备爆炸
	固态金属
	液态易燃
	气态易燃

	
	
	
	
	
	

	
	电气火灾
	有毒物质
	腐蚀物
	放射性
	细菌、病毒

	
	
	
	
	
	

	
	机械伤害
	危险废弃物
	房屋失修
	水电失修
	门窗及通道

	
	
	
	
	
	

	其他安全隐患
	

	需要配备的消防设备种类及数量
	

	已有消防设备种类及数量
	

	是否有应急预案
	
	是否开展过应急预演
	


安全隐患类别解释

1.试剂爆炸隐患：闪点较低的试剂或气体，爆炸极限范围较大。

2.设备爆炸隐患：增压、带蒸馏、带过氧化物等设备。

3.固态金属火灾隐患：燃点较低的固态金属，如钠、镁。

4.液态易燃隐患：燃点较低的液体。

5.气态易燃隐患：燃点较低的气体。

6.电气火灾隐患：功率较高的电器、长时间不断电的电器、水电混合的电器、电阻较大容易产生高温的电器。

7.中毒隐患：容易产生有毒物质的试验室。如：二硫化碳、水银、硝基苯、氯仿等。

8.腐蚀物隐患：浓盐酸、浓硫酸、甲酸等有较强腐蚀性的试剂。

9.放射性物质隐患：存在放射性物质。

10.细菌、病毒隐患：实验中产生细菌、病毒等。

11.机械伤害隐患：存在有切割、碾压、溅射等容易伤害人员的设备。

12.危险废弃物隐患：需要专业处理的废弃物。

13.房屋失修隐患：漏水、坍塌等安全隐患。

14.水电失修隐患：电路老化、电线表皮裸露、水管漏水等。

15.门窗及通道隐患：门窗损坏、消防逃生通道堵塞及规格不达标。
附件4：
2021年春季实验室安全现场专项检查反馈表

	学院名称
	

	问题反馈

	

	意见及建议

	


                                 检查组长签名
